 民宿營運報告表
民宿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證編號：　　  

民宿地址：        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登記房間數：      

所屬年月份：       年        月 至         月份

	月份
	出租客房數

(1)
	客房住用數

(2)
	客房住用率

(3)=(2)÷(1)
	住宿人數
	經營收入（新台幣）
	員工人數

(4)

	
	
	
	﹪
	人
	元
	

	
	
	
	﹪
	人
	元
	

	
	
	
	﹪
	人
	元
	

	
	
	
	﹪
	人
	元
	

	
	
	
	﹪
	人
	元
	

	
	
	
	﹪
	人
	元
	

	總計/

總平均
	
	
	﹪
	人
	元
	


(1)出租客房數 = 登記房間數 × 該月份經營的總天數。

(2)客房住用數係指該月份實際出租客房數。

(3)客房住用率 = 客房住用數 ÷ 出租客房數。

(4)若無員工，可不用填。

註：民宿經營者，應於每年1月及7月底前，將前半年每月客房住用率、住宿人數、經營收入統計等資料，依式陳報當地主管機關（民宿管理辦法第30條）。

申報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電話：            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　日

